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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影响：

该关联交易是本行日常业务中所发生的正常交易，对本行经营活动及财

务状况无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于2018年5月16日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简称协议）。协议

项下的关联交易年度金额上限为人民币300亿元，其中，授信类交易年度金额上

限为人民币200亿元，非授信类交易年度金额上限为人民币100亿元。该额度内的

关联交易审批属于本行高级管理层审批权限。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如果超出上述

金额上限，则超出部分将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及双方内部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和披

露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

柯清辉、洪永淼、梁定邦、杨绍信、希拉·C·贝尔、沈思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的正常业务，交易方案公平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

款、监管规定以及本行内部相关制度的要求。本行签订协议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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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规定》及有关制度规定。签订协议有利于保障本行与中信建投证券正

常开展日常业务，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会对本行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二、关联方介绍

中信建投证券成立于 2005 年，法定代表人为王常青先生，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724,638.5238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

金属制品。截至 2017 年末，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中信建投证券合并口径的总资

产约为人民币 2058.83 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439.99 亿元。2017 年度，

中信建投证券实现收入合计约人民币 164.21 亿元，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 40.62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40.15 亿元。

因本行非执行董事董轼先生在中信建投证券担任非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有关

规定，中信建投证券为本行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本行与中信建投

证券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债券借贷、债券回购、资金拆借、贵金属

拆借、债券买卖、贵金属买卖、资产管理、资产托管、即期结售汇等业务。

（二）定价原则

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应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进行，交易定价应当公允，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制度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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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总额

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年度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300 亿元，其中，授信类交易年

度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200 亿元，非授信类交易年度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100 亿元。

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如果超出上述金额上限，则超出部分将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及

双方内部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和披露程序。

（四）协议期限

协议尚需中信建投证券股东大会批准，自双方签订并经双方履行完内部审批

程序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协议有效期内，若双方

依据监管规定形成的关联关系不再存续，则协议自动终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行的影响

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为本行和中信建投证券的日常经营业务，交易方案公平

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监管规定以及本行内部相关制度的要求。协议的签订

有利于双方加强合作，推动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协议签订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

大影响，不影响本行独立性，不会导致本行主要业务对中信建投证券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